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州分局2025年12月24日拟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我分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以下拟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2月24日－2025年12月30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联系电话：0352-8012369（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州分局）　　

通讯地址：大同市云州区昊阳南路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州分局
邮　　编：0373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大同市云州区石板河生态治理与防洪能力提升示范项目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党留庄乡、杜庄乡（石板河大灵线公路桥至杜庄水库）
	大同市云州区水务局
	山西中绿晋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新建堤防6505m;岸坡防护9156m; 巡河道路8030m;河道主槽疏浚2.5km;交通箱涵2座、潜坝2座；支沟河口治理2处；滩涂滞洪生物措施17.8hm²;新建生态引水管道2km;坑塘生态治理10hm²;滨岸带建设49.66hm²，包括岸坡滨岸带建设21.7hm²、库区滨岸带建设27.96hm²;信息化1处。项目总投资为12149.3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4.13万元，占 总投资的0.77%。
	1、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按照施工工地“六个百分百”标准严格做好施工期间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限值要求。2、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在每个施工区内地势低洼处设置集水坑收集基坑排水，处理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减少河道扰动，合理安排水域施工的作业时间和施工方式；避免建筑材料污染附近水体。3、强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对主要产噪设备定期维护，采取基础减震，合理布局。4、做好固体废物分类处置。施工期，施工建筑垃圾收集后运送至指定填埋场严禁遗留现场闲置或者废弃至河道内。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统一收集。施工开挖土方应及时运至临时堆存区堆存，严格执行相关生态保护措施。洗车废水沉淀池底泥经收集后运输至临时堆料区。5、做好水土流失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活动严格控制在项目占地范围内；施工完成后及时进行绿化硬化。



